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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分拆隧道費的方法 

 

「 易 通 行 」提 供 以 下 四 種 分 賬 選 擇 ， 方 便 商 用 車 車 主 和 租 車 司 機

分 拆 隧 道 費 ：  

 
 

(1) 使 用 「 易 通 行 」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： 車 主 / 打 理 人 可 事 先 把 車 輛

和 租 車 司 機 資 料 輸 入「 易 通 行 」戶 口，而 租 車 司 機 亦 開 立 屬

於 自 己 的「 易 通 行 」戶 口 。 租 車 司 機 在 開 工 時 ， 通 過 手 機 應

用 程 式 「 配 對 」 (pa i r )需 要 駕 駛 的 車 輛 ， 並 保 持 登 入 ， 當 使

用 收 費 隧 道 時，隧 道 費 便 會 自 動 在 司 機 的 戶 口 中 扣 除。租 車

司 機 在 收 工 時 點 選 「 取 消 配 對 」 (u npa i r )便 可 。  

 

(2) 使 用 月 結 單 ： 車 主 / 打 理 人 開 立 「 易 通 行 」 戶 口 ， 輸 入 需 要

管 理 的 車 輛 資 料 、 租 車 司 機 資 料 等 ， 便 能 通 過「 易 通 行 」網

頁 清 楚 查 閱 相 關 車 輛 使 用 收 費 隧 道 的 記 錄 ， 按 不 同 日 期 時

間 檢 索 使 用 隧 道 及 相 關 之 繳 費 記 錄、或 下 載 月 結 單，方 便 車

主 與 租 車 司 機 對 數 拆 賬 ， 輕 鬆 管 理 旗 下 所 有 車 輛 的 隧 道 費

賬 戶 。 請 注 意 ， 交 易 紀 錄 的 保 留 期 限 為 9 5 天 。 如 有 需 要 ，

請 自 行 列 印 或 下 載 所 需 檔 案 以 作 記 錄 。  

 

(3) 使 用「 兩 件 式 裝 置 」：車 主 和 租 車 司 機 可 購 買「 兩 件 式 裝 置 」。

在 使 用 「 兩 件 式 裝 置 」 前 ， 車 輛 必 須 貼 上 車 輛 貼 。「 兩 件 式

裝 置 」包 括 一 張 商 用 車 司 機 卡 及 一 個 插 卡 座。租 車 司 機 在 其

易 通 行 戶 口 可 預 先 綁 定 一 種 指 定 付 款 方 式 ， 亦 可 啟 動 其 儲

值 戶 口 功 能 並 預 先 存 入 款 項 。 租 車 司 機 開 工 時 把 司 機 卡 插

入 卡 座，車 輛 在 行 經 收 費 隧 道 時，系 統 便 能 偵 察 到「 商 用 車

司 機 卡 」， 並 從 司 機 的 易 通 行 戶 口 所 綁 定 的 付 款 賬 戶 中 收 取

隧 道 費。隧 道 費 便 會 在 司 機 卡 中 扣 除。在 收 工 時，司 機 取 走

司 機 卡 便 可 。  

 

(4) 使 用 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」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： 首 先 ， 車 主 /

打 理 人 在 隧 道 費 服 務 商 免 費 領 取 附 有 其 車 牌 號 碼 的 「 二 維

碼 」貼 紙，並 貼 於 車 內 的 太 陽 擋 板 背 面，而 租 車 司 機 則 下 載

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」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並 登 入 易 通 行 司 機

戶 口 。 租 車 司 機 在 開 工 前 透 過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掃 描 貼 於 車 內

太 陽 擋 板 後 的 「 二 維 碼 」。 成 功 配 對 駕 駛 的 車 輛 後 ， 便 能 以

司 機 戶 口 連 結 該 輛 的 士，放 工 時 在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按「 收 工 」

取 消 配 對。期 間 的 隧 道 費 會 自 動 由 租 車 司 機 的 戶 口 中 扣 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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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申請及安裝易通行車輛貼 

 
( 1 )  申 請 車 輛 貼  
 
車 主 或 其 打 理 人 可 透 過 「 易 通 行 」 網 站 (h k e t o l l . gov. hk )或 流 動 應

用 程 式 申 請 「 易 通 行 」 車 輛 貼 。 此 外 ， 車 主 或 其 打 理 人 亦 可 親 臨

客 戶 服 務 中 心 進 行 申 請 。 如 打 理 人 未 能 提 供 所 需 的 文 件 ， 請 聯 絡

「 易 通 行 」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。  
 
( 2 )  安 裝 車 輛 貼  
 
的 士 業 界 須 根 據 《 道 路 交 通 (繳 費 貼 )規 例 》 (第 3 74 Z 章 )  附 表 2
上 列 明 的 相 關 要 求 ， 將 繳 費 貼 ， 即 是 車 輛 貼 及 車 種 貼 ， 直 接 貼 於

汽 車 的 前 擋 風 玻 璃 內 側 表 面。如 汽 車 的 前 擋 風 玻 璃 整 塊 為 金 屬 層

(防 紫 外 光 層 )， 或 部 分 為 金 屬 層 ， 則 須 以 下 述 方 式 ， 將 繳 費 貼 貼

於 該 汽 車 上 :   
 
(一 )  有 部 分 沒 有 金 屬 層 —  須 以 繳 費 貼 本 身 的 黏 性 貼 ， 將

該 繳 費 貼 直 接 貼 於 該 塊 玻 璃 的 無 金 屬 層 部 分 的 內 側

表 面 ；  
 

車 輛 貼 內 置 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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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整 塊 為 金 屬 層  — 須 以 繳 費 貼 本 身 的 黏 性 貼，將 該 繳

費 貼 直 接 貼 於 汽 車 反 射 鏡 後 側 的 非 金 屬 表 面 如 下 ：  
 

車 輛 貼 外 置 版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如 不 清 楚 擋 風 玻 璃 金 屬 塗 層 的 位 置 ， 請 參 閱 車 輛 說 明 書 、 致 電 車

輛 銷 售 代 理 或 易 通 行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38 5 3  7 33 3 查 詢 。 有 關 適 當 的

安 裝 方 法 可 掃 描 以 下 二 維 碼 以 獲 取 有 關 資 訊 。  
 
 
 
  安 裝 易 通 行 繳 費 貼 的 指 引  

 
 
 
 
 
 
 
 
  

提提你： 

坊間的支架或靜電貼或

會影響繳費貼的讀取效

果，導致未能成功繳付

隧道費。為避免因未能

繳付隧道費而引來的不

便，請勿使用坊間任何

的安裝工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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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開通易通行戶口 

 
在 收 到 車 輛 貼 後，車 主 或 其 打 理 人 必 須 完 成 以 下 三 個 步 驟，才 可 於 已

實 施 「 易 通 行 」 的 隧 道 ， 遙 距 自 動 繳 交 隧 道 費 ：  

 

步 驟 一  : 註 冊 「 易 通 行 」 戶 口  

步 驟 二  : 加 入 車 輛 至 「 易 通 行 」 戶 口  

步 驟 三  : 在 「 易 通 行 」 戶 口 設 定 自 動 繳 費 方 式  

  

步 驟 一  : 註 冊 「 易 通 行 」 戶 口  

 

一 般 車 主 戶 口  

(適 用 於 一 般 車 主 或 公 司

車 隊 公 司 ， 由 車 主 /公 司

繳 付 隧 道 費 ) 

 

教 學 短 片  

 

 

 

 

 

 

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  

(適 用 於 公 司 車 隊 公 司 ，  

由 租 車 司 機 自 行 繳 交 隧

道 費 ) 

 

註 冊 步 驟  

 

 
步 驟 二  : 加 入 車 輛 至 「 易 通 行 」 戶 口  

 
請 按 照 以 下 的 教 學 短 片 及 新 增 商 用 車 步 驟 的 指 示 加 入 車 輛 ：  

         
一 般 車 主 戶 口  

(適 用 於 一 般 車 主 或 公 司 車

隊 公 司 ， 由 車 主 /公 司     

繳 付 隧 道 費 ) 

 

教 學 短 片  

（ 由 第 0:50分 開 始 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  

(適 用 於 公 司 車 隊 公 司 ，  

由 租 車 司 機 自 行 繳 交 隧  

道 費 ) 

 

新 增 步 驟  

（ 由 第 11頁 開 始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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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 驟 三  : 在 「 易 通 行 」 戶 口 設 定 自 動 繳 費 方 式  
 

用 戶 可 選 擇 以 信 用 卡 自 動 付 款 、 從 指 定 儲 值 戶 口 中 扣 款 或 授 權 銀 行

賬 戶 直 接 付 款 ：   
 

1. 如選擇以信用卡自動付款，

可按右方的指引進行設定： 

 
 
 
 

 
 

2. 如選擇從指定儲值戶口中扣

款，可按右方的指引進行設定： 

 
 
 
 

 
3. 如選擇授權銀行賬戶直接付

款，可下載及填寫右方授權書並

將正本交回郵寄或親身交回易

通行客戶服務地點： 
 

 
 

**請 注 意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完 成 以 上 三 個 步 驟 才 可 使 用 「 易 通 行 」 服 務 。   

 
注 意 事 項  
 
如 車 主 ／ 打 理 人 需 與 旗 下 司 機 透 過「 易 通 行 」「 兩 件 式 裝 置 」、「 易

通 行 」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或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」流 動 應 用 程 式 進

行 分 拆 隧 道 費 ， 車 主 ／ 打 理 人 必 須 開 立 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 ， 供 旗 下

司 機 在 插 上 商 用 車 司 機 卡 於 車 內 的 插 卡 座 後 或 旗 下 司 機 配 對 車

輛 後 繳 付 隧 道 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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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申請商用車司機卡及開通司機戶口 

 
的 士 司 機 可 攜 帶 身 分 證 及 駕 駛 執 照 到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購 買 商 用 車

司 機 卡 及 開 通 司 機 戶 口 。 各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一 。  
 
為 了 更 有 序 地 處 理 司 機 卡 的 申 請 ， 的 士 司 機 可 到 以 下 「 易 通 行 」

網 站 預 約 。 已 預 約 的 的 士 司 機 可 於 指 定 時 間 帶 備 預 約 的 短 訊 ， 到

已 預 約 的 「 易 通 行 」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辦 理 司 機 卡 的 申 請 。  
 
 

網 上 預 約 前 往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或 服 務 點  
 
 
 
 
 
 

h t t p s : / / ww w .h ke to l l . gov .h k / bo ok i n g- sys t e m /h om ep a ge / i nd ex  
 
 
 
 
 
 
  

提提你： 

如有任何有關「易通行」不

停車繳費服務的查詢，請致

電 3853 7333 或 3853 7338 

與熱線職員聯絡。 



 

9 
 

(五) 使用商用車司機卡 

 
( 1 )  安 裝 司 機 卡 座  
 

車 內 插 卡 座 的 安 裝 位 置 或 會 影 響「 易 通 行 」系 統 讀 取 司 機 卡 的 資

料 以 繳 付 隧 道 費 。 車 內 插 卡 座 應 安 裝 在 車 頭 擋 風 玻 璃 的 指 定 位

置 ， 並 與 車 輛 貼 、 快 易 通 標 籤 、 流 動 電 話 、 行 車 記 錄 儀 、 天 線 、

車 內 的 金 屬 物 料 （ 如 車 頂 及 前 柱 ） 保 持 至 少 10厘 米 的 距 離 。  

 

 
為 達 至 最 佳 的 讀 取 效 果 ， 運 輸 署 提 醒 業 界 ， 必 須 按 指 引 安 裝 車 輛

貼 和 司 機 卡 ， 減 少 因 安 裝 不 妥 而 未 能 成 功 讀 取 司 機 卡 的 情 況 。 有

關 安 裝 詳 情 可 參 閱 附 件 二 。  

 
( 2 )  使 用 司 機 卡  
 
司 機 開 工 時 把 司 機 卡 插 入 卡 座 ， 通 過 收 費 隧 道 時 ， 隧 道 費 便 會

在 司 機 卡 中 扣 除 。 在 收 工 時 ， 司 機 取 走 司 機 卡 便 可 。  

 

( 3 )  注 意 事 項  
 

運 輸 署 發 現 個 別 的 士 業 界 於「 易 通 行 」商 用 司 機 卡 的 背 面（ 請 參

考 圖 一 ）貼 上 紙 條 ， 有 關 紙 條 顯 示 該 司 機 卡 戶 口 資 料（ 包 括 户 口

名 稱 、 號 碼 、 司 機 卡 號 碼 及 指 定 儲 值 戶 口 增 值 碼 ）。 由 於 司 機 卡

的 背 面 用 作 接 觸 司 機 卡 卡 座 的 接 觸 面，因 此 加 貼 的 紙 條 有 可 能 會

影 響 司 機 卡 的 讀 取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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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一 ﹕ 「 易 通 行 」 商 用 司 機 卡 的 背 面  

 

 

請 業 界 不 要 在「 易 通 行 」商 用 司 機 卡 的 背 面 貼 上 紙 條 。 如 有 司 機

已 將 司 機 卡 的 戶 口 資 料 貼 上 司 機 卡 的 背 面，煩 請 通 知 或 協 助 相 關

司 機 將 有 關 紙 條 小 心 取 出 ， 並 重 新 貼 於 司 機 卡 的 正 面（ 請 參 考 圖

二 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二 ﹕ 「 易 通 行 」 商 用 司 機 卡 的 正 面  

 

 

( 4 )  檢 查 的 士 司 機 卡  

 

如 業 界 懷 疑 的 士 司 機 卡 的 讀 取 情 況 出 現 異 常 ， 可 到「 易 通 行 」網

站 預 約 前 往 服 務 點 進 行 檢 查。工 作 人 員 會 即 場 用 儀 器 量 度 車 輛 貼

和 司 機 卡 的 數 據 ， 並 協 助 業 界 重 新 安 裝 至 正 確 的 位 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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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商用車司機卡退卡安排 

 
的 士 司 機 可 前 往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退 回 首 張 司 機 卡。如 商 用 車 司 機 符

合 以 下 條 件 ， 在 退 回 首 張 司 機 卡 時 可 獲 港 幣 100元 退 款 安 排 :  
 

(1) 申 請 人 是 第 一 次 退 還 該 車 輛 類 別 的 司 機 卡 ， 並 同 意 有 關 的

條 款 和 細 則 ；  

 

(2) 有 關 司 機 卡 功 能 ( 如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功 能 ) 完 好 ， 並 沒 有 損 壞

(如 分 層 、 摺 曲 、 切 割 、 破 損 、 塗 寫 等 )；  

 

(3) 申 請 人 必 須 前 往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提 交 退 回 司 機 卡 申 請 ， 並 提

供 載 有 該 車 輛 類 別 的 駕 駛 執 照 (例 如：的 士 司 機 卡 須 出 示 ‘ 6 ’

號 駕 駛 執 照 )； 及  

 

(4) 經 「 易 通 行 」 服 務 商 核 實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後 ，「 易 通 行 」 服 務

商 會 向 申 請 人 安 排 退 回 港 幣 現 金 1 00 元 ， 並 向 申 請 人 發 出

司 機 卡 退 款 收 據 （ 一 式 兩 份 ）， 申 請 人 須 於 簽 署 司 機 卡 退 款

收 據 上 簽 署，以 證 明 申 請 人 已 辦 理 退 回 司 機 卡 並 已 獲 退 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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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易通行商用車司機版流動應用程式 

 
的 士 司 機 可 透 過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」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查 閱 交 易

記 錄 及 繳 交 隧 道 費 。  
 

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」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已 在 G oo gl e  P l ay 商 店 、

華 為 A pp G al l e r y 及 iOS  Ap p  S to r e 上 架 ， 你 可 以 掃 描 下 列 二 維 碼

以 在 G oo gl e  P l a y 商 店 、 華 為 A pp G al l e r y 及 i OS  Ap p  S t o r e 下 載

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」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。  
 
A nd ro id 版  華 為 版  i OS 版  

  
 

 
 

繳 交 隧 道 費  
 
司 機 下 載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後，第 一 次 登 入 時 需 要 輸 入 手 提 電 話 號 碼

和 一 次 性 密 碼 以 作 認 證 ， 下 次 登 入 時 不 需 要 重 新 輸 入 ， 然 後 選 擇

「 車 牌 號 碼 」並 輸 入 其 駕 駛 的 車 牌 號 碼 和 駕 駛 時 間 ， 應 用 程 式 便

會 顯 示 在 駕 駛 期 間 未 繳 交 的 隧 道 費。司 機 可 以 選 擇 相 關 未 繳 交 的

隧 道 費 ， 並 產 生 一 個 「 二 維 碼 」 到 7- 11 便 利 店 以 現 金 補 交 隧 道

費 ， 或 使 用 轉 數 快 繳 費 。 此 外 ， 司 機 亦 可 以 選 擇 登 入 商 用 車 司 機

戶 口 ， 查 閱 商 用 車 司 機 戶 口 內 的 交 易 記 錄 及 繳 費 狀 況 。 同 時 ， 你

可 參 閱 以 下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的 使 用 步 驟 說 明 。  
 

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 

流 動 應 用 程 式 使 用 步 驟  

(使 用 車 牌 號 碼 登 入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 

流 動 應 用 程 式 使 用 步 驟  

(使 用 司 機 卡 參 考 號 碼 或 易

通 行 戶 口 登 入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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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用 二 維 碼 貼 紙  

 
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」流 動 應

用 程 式 加 入 簡 化 版 的 車 輛 配

對 功 能 。 的 士 車 主 / 車 行 可 向

隧 道 費 服 務 商 遞 交 申 請 ， 隧 道

費 服 務 商 會 向 每 輛 的 士 派 發

一 張 附 有 其 車 牌 號 碼 的「 二 維

碼 」貼 紙，供 的 士 車 主 /車 行 貼

於 車 內 太 陽 擋 板 背 面 。 租 車 司

機 只 需 在 開 工 前 按 指 引 掃 描

「 二 維 碼 」， 便 能 以 司 機 戶 口

連 結 該 輛 的 士 ， 當 司 機 使 用

「 易 通 行 」隧 道 時，隧 道 費 便 會 自 動 在 司 機 的 戶 口 中 扣 除。同 時，

你 可 參 閱 二 維 碼 貼 紙 的 使 用 步 驟 說 明 。  
 
 
索 取 二 維 碼 貼 紙  
 
有 意 索 取 二 維 碼 貼 紙 的 人 士 ， 請 填 妥 以 下 表 格 並 以 電 郵 交 回 至

「 易 通 行 」 隧 道 費 服 務 商 (電 郵 地 址 ： en qu i r y@ h k e to l l . go v. hk )。

隧 道 費 服 務 商 會 於 收 到 表 格 後 儘 快 列 印 二 維 碼 貼 紙，並 以 郵 寄 方

式 送 達 至 表 格 上 填 寫 的 地 址 。  
 

適 用 於 個 人 /車 行 /公 司 的

申 請 表 格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適 用 於 獲 授 權 代 表 的  

申 請 表 格  

 

 

 
  

使 用 二 維 碼 貼 紙  
教 學 步 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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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項  

 

如 果 的 士 車 主 /車 行 日 後 要 更 改 車 輛 登 記 號 碼 （ 或 留 套 牌 ）， 由 於

「 二 維 碼 」貼 紙 是 與 某 一 的 士 掛 鈎，因 此 車 輛 即 使 改 變 車 牌 號 碼，

你 仍 可 使 用 原 有 的 「 二 維 碼 」 貼 紙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
提提你： 
若司機選擇利用流動應用程式拍攝的士車牌號碼的功能，以查
閱有關車輛的隧道交易記錄，請留意車牌號碼應盡量填滿拍攝
方框，同時應以近距離拍攝並以鏡頭聚焦車牌號碼，以達至掃
描車牌號碼的最佳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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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補交隧道費 

 
未 繳 交 隧 道 費 的 的 士 車 主 /打 理 人 /租 車 司 機 ， 必 須 在 的 士 駛 經 隧

道 後 的 十 四 個 工 作 天 內 補 交 。「 易 通 行 」 系 統 會 於 的 士 使 用 隧 道

後 的 第 五 個 工 作 天 向 打 理 人 及 租 車 司 機，以 及 在 第 十 個 工 作 天 向

的 士 車 主 、 打 理 人 及 租 車 司 機 發 出 電 子 通 知 ， 提 示 尚 有 未 繳 交 隧

道 費 需 要 及 時 補 交 。  
 
如 使 用 「 易 通 行 」 實 施 的 隧 道

後 而 未 能 自 動 繳 交 隧 道 費 ， 可

以 登 入 「 易 通 行 」 網 站

（ hk e t o l l . gov. h k ） 或 流 動 應 用

程 式 ， 查 閱 須 繳 付 的 隧 道 費 並

以 信 用 卡 或 其 他 指 定 繳 費 方

式 ； 或 按 指 示 產 生 繳 費 所 用 的

「 二 維 碼 」到 7 - 11 便 利 店 以 現

金 補 交 隧 道 費 。 他 們 亦 可 前 往

四 個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及 四 個 服 務

點 繳 費 。  

 

「 易 通 行 」網 站 載 有 短 片 ， 指 導 如 何 在 網 上 補 交 隧 道 費 。 如 對 補

交 隧 道 費 、 設 立 自 動 繳 費 方 式 或 「 易 通 行 」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可 致 電

2 4 小 時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3 85 3  7 333 或 前 往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或 服 務 點，

工 作 人 員 會 提 供 適 當 的 協 助。上 述 設 施 的 地 點 及 服 務 時 間 見 附 件

一 。  
 
 

  

補 交 隧 道 費 教 學 短 片  

(請 參 閱 頁 面 內 「 繳 費 」 一 欄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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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隧道收費/繳費爭議申請 

 

如 的 士 車 主 / 打 理 人 /司 機 發 現 懷 疑 易 通 行 系 統 有 多 收 隧 道 費 用 ，

可 於 易 通 行 網 頁 填 寫 網 上 查 詢 表 格，提 交 懷 疑 個 案 的 詳 細 資 料，

以 便 隧 道 費 服 務 商 進 行 調 查。服 務 商 在 完 成 調 查 後，會 以 車 主 /打

理 人 / 司 機 提 供 的 電 郵 或 透 過 短 訊 通 知 個 案 查 詢 人 相 關 調 查 結 果 。

若 調 查 後 發 現 個 案 成 立，服 務 商 會 取 消 相 關 的 付 款 要 求 或 安 排 退

款 。  

 

如 的 士 車 主 / 打 理 人 /司 機 欲 於 同 一 網 上 查 詢 表 格 ， 提 交 多 宗 隧 道

收 費 /繳 費 爭 議 申 請，可 於 查 詢 表 格 內 “ 查 詢 內 容 ” 一 欄，填 寫 多

宗 個 案 的 資 料 。 隧 道 費 服 務 商 會 按 提 交 的 資 料 一 併 處 理 。 每 張 查

詢 表 格 的 總 個 案 數 目 不 可 超 過 五 宗 。 請 注 意 ， “ 查 詢 內 容 ” 一 欄

最 多 可 填 寫 五 百 字，若 提 出 個 案 的 宗 數 及 爭 議 內 容 超 逾 字 數 限 制，

請 使 用 另 一 張 新 查 詢 表 格 提 交 。  

 

請 參 閱 附 件 三 的 指 引 及 其 申 請 步 驟，以 完 成 填 寫 及 提 供 交 隧 道 收

費 /繳 費 爭 議 申 請。為 更 有 效 率 地 處 理 個 案，請 參 閱 附 件 三 的 範 本

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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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 首筆附加費/額外附加費爭議申請 

 
如 在 駛 經 已 實 施「 易 通 行 」隧 道 後 的 十 四 個 工 作 天 內 未 能 繳 交 或

補 交 隧 道 費，逾 期 繳 費 會 被 徵 收 $1 75 附 加 費，如 在 附 加 費 通 知 送

達 日 後 的 二 十 一 個 曆 日 屆 滿 前 仍 沒 有 全 數 繳 付 未 繳 交 的 隧 道 費

及 首 筆 附 加 費，則 須 再 繳 交 $3 50 的 額 外 附 加 費，而 逃 避 繳 交 隧 道

費 及 附 加 費 的 車 主，一 經 定 罪，最 高 可 被 罰 款 $5 00 0（ 以 每 程 計 ），

有 關 車 輛 或 不 獲 續 牌 。  

 

如 業 界 收 到 附 加 費 通 知 書 卻 對 被 徵 收 的 附 加 費 有 異 議，請 填 寫 以

下 表 格 提 出 異 議 。 隧 道 費 服 務 商 在 收 到 申 請 後 會 跟 進 調 查 ， 如 證

實 申 請 人 有 足 夠 理 據 不 需 繳 付 附 加 費，隧 道 費 服 務 商 會 盡 快 安 排

退 款 或 豁 免 徵 收 附 加 費 。  
 
 

適 用 於 青 沙 管 制 區 的 表 格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適 用 於 政 府 收 費 隧 道 的 表 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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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 新舊車主/打理人繳付隧道收費的安排 

 
 

為 方 便 業 界 進 一 步 了 解 於 的 士 進 行 過 戶 期 間 ， 新 舊 車 主 / 打 理 人

繳 付 隧 道 收 費 的 安 排 ， 運 輸 署 製 作 了 相 關 指 引 供 業 界 參 考 ( 請 見

附 件 四 )。  

 
 

(十二) 客戶服務 

 

為 協 助 相 關 的 士 登 記 車 主 /打 理 人 /司 機 完 成 開 通 「 易 通 行 」 戶 口 及 使

用「 易 通 行 」服 務，運 輸 署 提 供「 易 通 行 」客 戶 服 務 中 心 及 服 務 站 的

詳 情 (請 見 附 件 一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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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- 「易通行」客戶服務中心及服務點 
 

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 服 務 點 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 
地 點 ／  

熱 線 號 碼  
港 島 區 ： 灣 仔 莊 士 敦 道 178-186

號 華 懋 莊 士 敦 廣 場 19樓 1904室  

 

九 龍 區 ： 九 龍 灣 宏 光 道 1 號 億 京

中 心 A座 22樓 A室  

 

新 界 東 ： 沙 田 石 門 安 群 街 1 號 京

瑞 廣 場 二 期 27樓 D室  

 

新 界 西 ： 葵 涌 貨 櫃 碼 頭 路 77– 81

號 大 鴻 輝 (葵 涌 )中 心 第 一 期 903室  

港 島 區 ： 鴨 脷 洲 利 南 道 111 號 大 昌

行 汽 車 服 務 大 廈 地 下  

 

九 龍 區 ： 太 子 界 限 街 126-128 號 蜆

殼 油 站 便 利 店 內  

 

新 界 東 ： 將 軍 澳 寶 康 路 100 號 蜆 殼

油 站 便 利 店 內  

 

新 界 西 ： 元 朗 坳 頭 青 山 公 路 2K 號

蜆 殼 油 站  
 

客 戶 服 務 熱 線 ： 3853 7333 

的 士 業 界 專 線 ： 3853 7338 
 
 

服 務 時 間  星 期 一 至 日 上 午 10時 至 晚 上 9時  星 期 一 至 日 上 午 10時 至 晚 上 9時  全 日 24小 時  
 

主 要 服 務   處 理 車 輛 貼 申 請  
 售賣車種貼及兩件式裝置 
 申請、更換及報失車輛貼 
 註冊及取消易通行戶口 
 申請及增值儲值戶口 
 查詢隧道費繳費紀錄及付款 
 其他查詢及投訴 
 退款 
 開立的士車主/司機易通行戶口 

 檢查車輛貼及車種貼功能 
 售賣車種貼及兩件式裝置 
 申請、更換及報失車輛貼 
 註冊及取消易通行戶口 
 申請及增值儲值戶口 
 查詢隧道費繳費紀錄及付款 

 

 查詢應繳隧道費 
 其他查詢及投訴 
 以傳真方式取得書面表格 

 



 

20 
 

附件二 - 安裝商用車司機卡使用教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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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- 的士車主/打理人/司機於易通行網頁提交隧道收費/繳費爭

議申請的指引 

 

1 .  引 言  

 

1 . 1  的 士 車 主 / 打 理 人 / 司 機 可 參 考 以 下 指 引 ， 於 易 通 行 網 頁 每 次

提 交 多 宗 隧 道 收 費 / 繳 費 爭 議 申 請 。  

 

2 .  處 理 隧 道 收 費 /繳 費 爭 議  

 

2 . 1  如 的 士 車 主 / 打 理 人 / 司 機 發 現 懷 疑 易 通 行 系 統 有 多 收 隧 道 費

用 ， 可 於 易 通 行 網 頁 填 寫 網 上 查 詢 表 格 ， 提 交 懷 疑 個 案 的 詳

細 資 料，以 便 隧 道 費 服 務 商 進 行 調 查。服 務 商 在 完 成 調 查 後，

會 以 車 主 / 打 理 人 / 司 機 提 供 的 電 郵 或 透 過 短 訊 通 知 個 案 查 詢

人 相 關 調 查 結 果 。 若 調 查 後 發 現 個 案 成 立 ， 服 務 商 會 取 消 相

關 的 付 款 要 求 或 安 排 退 款 。  

 

2 . 2  如 的 士 車 主 / 打 理 人 / 司 機 欲 於 同 一 網 上 查 詢 表 格 ， 提 交 多 宗

隧 道 收 費 /繳 費 爭 議 申 請 ， 可 於 查 詢 表 格 內  “ 查 詢 內 容 ” 一

欄 ， 填 寫 多 宗 個 案 的 資 料 。 隧 道 費 服 務 商 會 按 提 交 的 資 料 一

併 處 理 。 每 張 查 詢 表 格 的 總 個 案 數 目 不 可 超 過  5 宗 。 請 注

意， “ 查 詢 內 容 ” 一 欄 最 多 可 填 寫  5 00  字，若 提 出 個 案 的

宗 數 及 爭 議 內 容 超 逾 字 數 限 制 ，請 使 用 另 一 張 新 查 詢 表 格 提

交 。  

 

3 .  網 上 查 詢 表 格 填 寫 的 步 驟  

 

3 . 1  請 參 閱 以 下 的 申 請 步 驟 ， 以 完 成 填 寫 及 提 供 交 隧 道 收 費 / 繳

費 爭 議 申 請 。 為 更 有 效 率 地 處 理 個 案 ， 請 參 閱 本 附 件 的 範 本

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料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25 
 

3 . 2  於 易 通 行 網 頁 每 次 提 交 多 宗 隧 道 收 費 / 繳 費 爭 議 的 申 請 步 驟 ： 

 

 

 

步 驟 一  :  

在 易 通 行 網 頁 點 選 ” 聯 絡 我 們 ” ， 然 後 於 網 上 查 詢 的 位 置 點 選 ” 按 此 ” 。  

步 驟 2 :  

在 查 詢 表 格 內 填 寫 資 料 ， 並 點 選 ” 隧 道 收 費 /繳 費 爭 議 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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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 驟 3 :  

點 選 ” 隧 道 收 費 /繳 費 爭 議 ” 後 ， 於 表 格 內 填 寫 第 一 宗 個 案 的 資 料 。  

步 驟 4 :  

於 ” 查 詢 內 容 ” 的 位 置 填 寫 其 他 個 案 的 資 料 （ 連 同 表 格 上 已 填 寫 的 第 一 宗 個

案 ， 總 個 案 數 目 不 超 過 五 宗 ） 。 請 參 考 範 本 ， 以 填 寫 其 他 個 案 的 資 料 。 完 成

後 按 提 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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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的參考範本 – 填寫隧道收費/繳費爭議個案資料的參考範本 

 

其 他 隧 道 費 爭 議 個 案 的 資 料 : 

 

個 案 一  

 

通 過 隧 道 日 期 及 時 間  :  20 23年 7月 20日  0 0 :4 5  

車 牌 號 碼  :  A B1 111  

隧 道 交 易 號 碼  :  123 45 67 8  

查 詢 交 易 原 因  :  重 覆 收 費 未 繳 交 隧 道 費  

 

個 案 二  

 

通 過 隧 道 日 期 及 時 間  :  20 23年 7月 20日  1 0 :0 0  

車 牌 號 碼  :  A B2 222  

隧 道 交 易 號 碼  :  123 45 67 8  

查 詢 交 易 原 因  :  沒 有 使 用 隧 道  

已 繳 交 隧 道 費  :  202 3年 7月 20日  (V i s a )  

 

個 案 三  

通 過 隧 道 日 期 及 時 間  :  20 23年 7月 20日  1 3 :5 2  

車 牌 號 碼  :  A B3 333  

隧 道 交 易 號 碼  :  123 45 67 8  

查 詢 交 易 原 因  :  同 時 向 司 機 卡 與 車 主 的 收 費  

已 繳 交 隧 道 費  :  202 3  年  7  月  21  日  (7 - 11 )  

 

個 案 四  

通 過 隧 道 日 期 及 時 間  :  20 23年 7月 20日  2 1 :4 0  

車 牌 號 碼  :  A B4 444  

隧 道 交 易 號 碼  :  123 45 67 8  

查 詢 交 易 原 因  :  打 理 人 和 司 機 同 時 付 了 隧 道 費  

已 繳 交 隧 道 費  :  202 3年 7月 21日  (轉 數 快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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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– 於的士進行過戶期間新舊車主/打理人繳付隧道收費的指引 
 

1 .  引 言  

 

1 . 1  的 士 車 主 / 打 理 人 可 參 考 以 下 指 引 ， 在 的 士 進 行 過 戶 期 間 安

排 繳 付 使 用 了 已 實 施 「 易 通 行 」 政 府 收 費 隧 道 的 隧 道 費 用 。 

 

2 .  無 須 移 除  /  申 領 「 車 輛 貼 」  

 

2 . 1  由 於 「 車 輛 貼 」 是 編 配 予 車 輛 而 非 車 主 ， 當 舊 車 主 出 售 車 輛

時，無 須 移 除「 車 輛 貼 」，並 可 以 繼 續 保 留 其 原 有 的「 易 通 行 」

戶 口 ，以 便 查 閱 其 車 輛 於 轉 手 前 的 使 用 隧 道 記 錄 及 繳 付 相 關

隧 道 費 等 。  

 

2 . 2  另 一 方 面，新 車 主 無 須 申 領 新 的「 車 輛 貼 」，只 需 要 連 結 編 配

予 該 車 輛 的「 車 輛 貼 」至 新 車 主 /打 理 人 的「 易 通 行 」商 用 車

公 司 戶 口 ， 並 新 設 定 該 戶 口 的 自 動 繳 款 方 式 直 接 繳 付 隧 道 費 ，

並 讓 新 車 主 /打 理 人 與 租 車 司 機 分 拆 隧 道 費 。  

 

3 .  繳 付 隧 道 費 的 責 任  

 

3 . 1  當 運 輸 署 牌 照 事 務 處 完 成 車 輛 過 戶 手 續 後 ，運 輸 署 的 電 腦 發

牌 系 統 會 定 時 (約 每 30 分 鐘 )將 新 登 記 車 主 的 相 關 資 料 傳 送

至「 易 通 行 」的 後 端 系 統 。「 易 通 行 」的 後 端 系 統 於 接 收 有 關

更 新 資 料 後 ， 會 自 動 移 除 該 車 輛 與 舊 車 主 及 其 「 易 通 行 」 戶

口 的 連 結 ， 並 更 新 車 輛 登 記 車 主 資 料 ， 讓 隧 道 費 服 務 商 向 其

收 取 隧 道 費 及 發 出 相 關 繳 費 通 知 。  

 

3 . 2  當 運 輸 署 牌 照 事 務 處 完 成 相 關 車 輛 過 戶 手 續 時 ，有 關 車 輛 才

是 正 式 成 功 過 戶 。 因 此 ， 在 未 完 成 運 輸 署 牌 照 事 務 處 的 車 輛

過 戶 手 續 前 ， 舊 車 主 在 法 例 上 仍 是 該 車 輛 的 負 責 人 ， 需 要 為

該 車 輛 負 責 繳 付 隧 道 費 。 如 的 士 車 主 / 打 理 人 欲 於 完 成 牌 照

事 務 處 車 輛 過 戶 手 續 前 ， 讓 新 的 士 車 主 / 打 理 人 提 早 管 理 及

負 責 為 有 關 的 士 繳 付 隧 道 費 ， 可 考 慮 採 取 以 下 做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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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處 理 方 法  

 

4 . 1  方 法 一 ： 舊 車 主 將 車 輛 連 結 至 新 車 主 / 打 理 人 的「 易 通 行 」商

用 車 公 司 戶 口  

 

新 的 士 車 主 /打 理 人 進 行 的 步 驟  

 

(1 )  開 立 一 個「 易 通 行 」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 (如 新 的 士 車 主 /打

理 人 已 有「 易 通 行 」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，則 可 跳 過 此 步 驟 )
1
;   

( 2 )  登 入 新 的 士 車 主 /打 理 人 的「 易 通 行 」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，

在 「 我 的 車 輛 」 頁 面 按 「 新 增 車 輛 」 ;  

(3 )  輸 入 車 牌 及 舊 車 主 在 運 輸 署 登 記 的 電 子 聯 絡 方 式 並 按

「 新 增 」，系 統 會 向 舊 車 主 發 出「 確 認 連 結 車 輛 」通 知。  

 

舊 車 主 進 行 的 步 驟  

 

(1 )  透 過 在 運 輸 署 登 記 的 電 子 聯 絡 方 式 收 到 「 確 認 連 結 車

輛 」通 知 ， 按 通 知 內 的 連 結 ， 然 後 依 照 步 驟 收 到 及 輸 入

一 次 性 密 碼 ; 

(2 )  待 驗 證 完 成 後 按「 同 意 」， 即 可 將 的 士 連 結 至 新 車 主 /打

理 人 的 「 易 通 行 」 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 。  

 

注 意 事 項  

 

(1 )  當 有 關 車 輛 正 式 於 運 輸 署 牌 照 事 務 處 完 成 過 戶 手 續 後 ，

「 易 通 行 」系 統 會 自 動 移 除 舊 車 主 以 及 透 過 上 述「 確 認

連 結 車 輛 」 通 知 進 行 的 車 輛 連 結 。  

(2 )  新 車 主 / 打 理 人 的 「 易 通 行 」 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 持 有 人 會

收 到 系 統 通 知 上 述 車 輛 連 結 已 經 移 除 ， 而 新 車 主 / 打 理

人 亦 需 再 次 以 新 車 主 在 運 輸 署 登 記 的 電 子 聯 絡 方 式 進

行 車 輛 連 結 至 其 「 易 通 行 」 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 。  

 

4 . 2  方 法 二 ： 使 用 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」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 

 

新 的 士 車 主 /打 理 人 進 行 的 步 驟  

 

( 1 )  以「 易 通 行 商 用 車 司 機 版 」流 動 應 用 程 式 繳 付 隧 道 費，

直 至 有 關 的 士 正 式 於 運 輸 署 牌 照 事 務 處 完 成 過 戶 手 續

後，新 車 主 可 藉 著 在 運 輸 署 登 記 的 電 子 聯 絡 方 式，進 行

車 輛 連 結 至 新 車 主 / 打 理 人 的 「 易 通 行 」 商 用 車 公 司 戶

口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若 新 車 主 已 有 「 易 通 行 」 商 用 車 公 司 戶 口 並 不 需 要 建 立 新 戶 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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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完 - 


